
附件：《安徽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设备更新一期项目-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（CT）使用单位名单》

序号 包号 标的名称 使用单位 采购数量
超长期国债资金付款

金额（万元）
备注

1

第 1包 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（CT）32 排（标配）

太湖县人民医院北中分院 1 95 /

2 潜山市王河中心卫生院 1 79.8 /

3 宿松县第二人民医院 1 73 /

4
宣州区水阳镇中心卫生院

杨泗分院
1 114 /

5

第 2包 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（CT）32 排（高配）

定远县炉桥镇中心卫生院 1 138 /

6
阜阳市颍东区口孜镇中心

卫生院
1 93 /

7
颍上县滨河社区卫生服务

中心
1 130.8 /

8 长丰县吴山镇卫生院 1 79 /

9 岗集中心卫生院 1 79 /

10 长丰县造甲乡卫生院 1 79 /

11
肥西县山南镇

中心卫生院
1 91 /

12 砀山县良梨镇卫生院 1 98 /

13
宿州市埇桥区褚兰镇中心

卫生院
1 110 /



14
宿州市埇桥区芦岭镇中心

卫生院
1 110 /

15 芜湖市繁昌区中医医院 1 100.59 /

16

第 3包 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（CT）64 排（标配）

太湖县中医院 1 72 /

17 阜阳市肿瘤医院 1 142 /

18 阜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1 142 /

19 庐江县中医院 1 146 /

20

第 4包 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（CT）64 排（高配）

亳州市谯城区观堂镇中心

卫生院
1 238 /

21
肥西县官亭镇

中心卫生院
1 197 /

22 萧县中医院 1 215 /

23 第 5包
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（CT）后 64 排（标

配）
宁国市人民医院 1 106 /

24 第 6包
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（CT）后 64 排（高

配）
萧县人民医院 1 312 /

注：（1）上述使用单位为本次招标采购医用设备的最终用户及合同签订单位；（2）排名不分先后； （3）交货地点为以上使用单位所在地点或使用

单位指定地点。（4）如果本表中约定的“超长期国债资金付款金额”超过该使用单位的“实际合同价格”，则该使用单位的付款方式为全额超长期国债

资金付款。




